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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8日

（2016）浙0212民初6597号
裘士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裘士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5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232号

宁波市鄞州塘溪东升汽车拉索厂：原告玉环龙生
机床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塘溪东升汽车拉索
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212民初923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至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312号

应必辉：原告蔡开国与被告应必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
831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4号

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余金属制品厂因遗失中国农业
银行余姚玉立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余金属制品厂。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中国农业银行余姚玉立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10300051 23809095号、票面金额为44812.91元、出票
人宁波神通模塑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金总塑料模具
厂、持票人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余金属制品厂。三、申报
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月10日起2017年3月10日
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5号

无锡中盛源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余
姚历山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无锡中盛源物资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
农业银行余姚历山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10300051
23806474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宁波雷自达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市恒特力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持票人无锡中盛源物资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
期间：自2017年1月11日起2017年3月11日止。四、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3号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因遗失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陆埠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埠支行签发
的号码为31300051 36791132号、票面金额为100000
元、出票人余姚市天沁净水器材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
市新浦伯挺五金配件厂、持票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月9日
起2017年3月9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4967号

柴德龙、张亚丽、柴后福：本院对原告马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83民初4967号民事判决书，请尽快到奉化
法院民二天领取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行终426号

叶益新、郑要武：本院受理上诉人温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陈明凡、孔贺双因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诉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
屋行政登记一案，因你们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第
（八）项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至开庭前。本院定于2017年
4月25日在本院第1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行终427号

叶益新、郑要武：本院受理上诉人温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徐瓯阳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诉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行政登
记一案，因你们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第（八）项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至开庭前。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
日在本院第1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行终428号

叶益新、郑要武：本院受理上诉人温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温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行政登记一案，因你们
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第（八）项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至开庭前。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在本院第16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2号之一

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根据浙江温州鹿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安顺轮
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107年1月5日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安顺公
司管理人。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安顺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3月8日前，向安顺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恒
玖大厦1503室；联系电话：13868872611；联系人：叶文
潘会计师）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56条之规定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进行补充分配，且补充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需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安顺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顺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7年3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8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公民
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公民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公民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条第2
款、第25条第1款第（一）项之规定，安顺公司应在收到
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依法向管理人
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如拒不向本院提
交材料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或者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或伪造、销毁有关财产证据
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处以罚款。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条2
款、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25条第1款第（一）项之
规定，从即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安顺公司法
定代表人王卉、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当
承担下列义务：（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
偿债务。（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
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
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
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
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
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四）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
及业务方面的询问。（五）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
须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1-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万路丰鞋材厂的申请，于2017年1

月6日裁定受理温州市中文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债权人应在2017年2月28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服务
区A3幢912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章林闽，联系
电话：1381973750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3月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
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
证明，代理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213、214、215号

温州乐丰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服装发展有限公
司、温州市展豪外贸有限公司、赵松林、徐云旭：原告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与被告温州乐丰进
出口有限公司、温州腾旭服饰有限公司、温州服装发展
有限公司、温州市展豪外贸有限公司、赵松林、徐云旭、
温州旭都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上诉人温州旭都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
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改判为上诉人无须为
温州乐丰进出口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的本案借款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驳回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216号

温州乐丰进出口有限公司、徐云旭：原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与被告温州腾旭服饰有限
公司、温州乐丰进出口有限公司、徐云旭、温州旭都投资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
温州旭都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
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改判为上诉人无须为温州乐丰进出
口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的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驳回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926号

浙江五润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锡华与
被告浙江五润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5926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5月23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439号

吴秋犁：本院受理原告黄骥、杨新华诉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3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52号

陈建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泰旺鞋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建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16-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耿祥的申请，于2015年8月18日
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温州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5
年12月30日，本院裁定宣告温州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破产；2016年12月20日，裁定认可《温州市丰驰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内容为抵押
债权额1025633.47元，抵押物处置后实际清偿458775
元，清偿率为44.73%，普通债权人清偿率为零。因债务
人未能向管理人提供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致管理人无
法清算。现债务人温州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无财
产可供分配。2016年12月22日，本院作出（2015）温瓯
商破字第1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温州市丰驰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沾化纬濠皮革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3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
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
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
务人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
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
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裁定宣告温州创
翔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4号之一

本院根据邓娟的申请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受理
浙江雅皮士时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
规定，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浙0304破4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宣告浙江雅皮士时装有限公司破产，并
于同日裁定认可浙江雅皮士时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
分配方案。现因浙江雅皮士时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
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裁定终结浙江雅
皮士时装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西藏宏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
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75335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02月29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债务人

绍兴县大丰植绒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02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绍县)字1918号、2014年(绍县)字1919号、2014年(绍县)字1920号、2014年(绍县)字1922号

本金

29280000.00

欠息

3512181.63

担保人

保证人：绍兴县泰富纺织服装有限公司、高春祥、於霄雰、林锋、谢秀平、孟宝泉、林芳 抵押人：绍兴县石氏服饰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
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 1月1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原贷款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借款人

宁波宜居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艾宏球墨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法第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国晨阳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轩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债务合同编号

NB04（融资）20131053

nbzx0810120140001

NB2X（融资）20140004

NB2X0310120140004

NB02（融资）20140505

NB0310120150184

NB0310120160004

NB03（融资）20130037

NB0310120140251

NB14（融资）20130032

NB1410120140266

NB1410120140264

NB05（融资）20142043

NB0210120150109

NB0210120150108

NB10（融资）20140020

NB1010120140127

NB1010120140129

NB1010120140131

合同金额（万元）

600

600

3600

1600

3800

900

950

1875

1500

8000

1500

1500

2625

1000

1100

2000

320

280

400

担保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孙金科、张亚珍

宁波市银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建生、徐兰珍

奉化市南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奉化市永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奉
化市球墨铸铁厂、孙盛、戴旭梅、孙瑛雪、周海云

上海东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甬石农垦油品有限公司、象山海
洋游览度假有限公司、罗晓华、黄益民、郑超超、熊建明、杨柳

金华亚曼车辆有限公司、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庞青年、王淑丹、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吴卫国、沈菊兰

宁波市姚吉冲压件有限公司、上虞市姚吉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谷红
展、季芳、余姚市竞胜塑化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nbzx08（高保）20140001-02、nbzx08（高保）20140001-01、NB04（高抵）20131052、
NB04（高抵）20131053、NB04（高抵）20131054

NB2X（高保）20140004-1、NB2X（高保）20140004-2、NB2X（高抵）
20140004-2、NB2X（高抵）20140004-3、NB2X（高抵）20140004-4、NB2X（高抵）
20140004-1

NB02（高保）20140505-1、NB02（高保）20140505-2、NB02（高保）20140505-4、
NB02（高保）20140505-3、NB02（高抵）20140505-1、NB02（高抵）20140505-2

NB03（高保）20130037-1、NB03（高保）20130037-2、NB03（高保）20130037-5、
NB03（高保）20130037-3、NB03（高保）20130037-4、NB03（高抵）20130037-1、
NB03（高抵）20130037-2

NB14（高保）20140029、NB14（高保）20130032-1、NB14（高保）20130032-2、
NB14（高抵）20130032

NB02（高保）20152033、NB05（高保）20142049、NB05（高抵）20142019

NB10（高保）20140023-2 、NB10（高保）20140023-1、 NB10（高保）
20140023-3 、NB10（高抵）20140027、 NB10（高抵）20140028


